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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说法

合作平台用游戏引流 游戏公司告上法庭

社 会

导报记者 张芯雅 陈捷
通讯员 厦法宣 游某公司运营的平台全

网用户超过8000万，是国内

主流游戏社区之一。2020

年，数某公司将旗下核心应

用游戏“颜某”上架至游某

公司运营的应用程序分发

平台，双方开启了三年平稳

合作。

这场互利共赢的合作在

2024年出现转折，某天，数某

公司偶然发现，用户在某大型

搜索引擎搜索“颜某”时，首页

赫然出现带有“广告”标识的

“颜某-最新版下载”链接，下

方却标注着游某公司平台名

称，点击后直接跳转至该平台

内的App下载页面。

在数某公司看来，游某

公司此举是借自己的商标

“截流”，把本应流向己方的

流量收入囊中，遂将游某公

司诉至法院，要求停止侵权

并赔偿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游某公司

侵权成立，判决其赔偿对方损

失。游某公司不服判决，向厦

门中院提起上诉。

导报讯 （记者 郑丽
金 朱黄）近日，厦门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

告，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确保道路通行安全、有序、

畅通，决定自4月17日起，

在集美区部分道路采取交

通限制措施，禁止摩托车

行驶。

根据通告，集美区同

集南路高架桥、同集南路

集源隧道、同集南路天马

隧道、杏前路内茂高架桥、

安仁大道下穿集美北大道

隧道、西滨路高架桥、沙厦

高速田集连接线、杏林东

路杏林南路口至宁海路口

间下穿隧道、杏滨路宁海

路口至月美路口间下穿隧

道、杏锦路园博西路口至

杏林湾路口间下穿隧道，

以及海翔大道主道，禁止

摩托车（两轮摩托车、三轮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在

上述道路行驶，执行任务

的特种车辆（执法、巡逻、

抢险、救急等公务摩托车）

除外。

该通告自4月 17日 0

时起正式实行。通告提示，

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

划出行路线，合理选择出行

道路，对违反通告交通限行

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厦门

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

干规定》等法律法规予以

处罚。

导报讯（记者 陈捷 通
讯员 同检/文 杨希/漫画）

“您好，我是高德地图业务员，

帮您做商户认证，不然地图更

新后店铺就搜不到了……”近

日，同安区检察院依法办理了

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

告人洪某假冒高德地图工作

人员，以帮助商户认证为

名，骗取营业执照信息并倒

卖牟利，经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洪某因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违法所得全部追缴。

以“帮忙认证”为名，行

信息倒卖之实。2024年6月

至12月间，洪某冒充高德地

图业务员，以帮助商户进行

地图认证、防止店铺在高德

地图上无法显示为由，先后

在厦门市多地骗取商户信

任。洪某通过拍摄商户营业

执照、引导商户法定代表人

扫描其提供的二维码进行人

脸识别等方式，非法获取商

户法人个人信息。

随后，洪某将这些信息以

每单50元至150元不等的价

格，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注

册支付宝企业账户。经查，

洪某累计获利近 3 万元。

2024 年 12 月 10 日，洪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退

缴全部违法所得。

本案是典型的“地推”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同安区

检察院提醒市民及商户：一要

严守法律红线。营业执照含

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出

售可能触刑；二要提高警惕。

核实上门“认证”人员资质，不

轻易扫陌生二维码、提供敏感

信息；三要及时维权。发现个

人信息被非法使用，保留证据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男子假借“高德认证”上门拍营业执照
骗取商户信息后，每单50元至150元出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提
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
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本案中，洪某收集并出售的
商户营业执照上载有法人姓名、企
业名称等信息，能够单独识别特定
自然人身份，属于法律保护的“公
民个人信息”。洪某以欺骗方式获
取信息并出售牟利，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
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原则的规定，其行为已构成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骗取出售营业执照信息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自家品牌被当广告引流，算侵权吗？
厦门中院引入“默示许可”厘清边界

17日起，集美部分道路“禁摩”

搜索引擎里搜自
家游戏，首页跳出一
条“广告”链接，标题
写着自家品牌名，下
方却标着别家平台的
名字——点击后直接
跳转到该平台的下载
页面。这种行为算不
算侵权？

近日，厦门中院
发布一起涉某大型应
用程序分发平台的商
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为互联网应
用程序分发行业的一
道模糊难题，给出了
清晰答案。

对此，厦门法院知识产权

庭创新性引入“默示许可”原

则。法院认为，数某公司自愿

上架且同意适度推广的这一

积极行为，可推定构成“默示

许可”。被诉链接已标注了

“广告”，用户可清晰明辨来

源，游某公司并未抢夺数某公

司官方链接的核心位置。

但“默示许可”绝非“永久

许可”，倘若权利人不愿将知

识产权许可他人使用，其仍

然可以在合理期间采取恰当

的方式予以排除，甚至主动

从平台下架应用程序，此时，

平台方应当在合理期间内配

合处理。

本案中，数某公司诉前并

未与对方沟通，而是直接通过

诉讼表达反对意见。游某公

司在诉讼中及时停止被诉行

为，避免了损害扩大。

最终，厦门中院作出终

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

回数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认定游某公司的行为不构成

侵权。

平台是否构成侵权？ 法院引入“默示许可”原则

导报讯（记者 张雄敏 通讯员
林晰）近日，厦漳高速交警二大队榜

山中队在漳州北连接线巡逻时，发现

两辆大型客车在快车道内长时间低

速行驶，导致后方车辆频繁避让、减

速绕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经核查，驾驶人祁某、叶某驾驶

大客车未按规定车道行驶，已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民警依法

对两人分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

证记3分的处罚。

导报讯（记者 陈捷 通讯
员 陈海英）厦门市同安区的

两户村民，因一条日常出行的

唯一通道反目成仇，最终对簿

公堂。近日，同安区法院依法

审理此案并作出判决。

据悉，原告与被告系同村

毗邻村民，两人出行均需依靠

一条宽约2.3米的硬化巷子及

尽头空地组成的通道。该通道

北侧为原告住宅，西侧为被告

住宅，原告需通过通道东部区

域回家，被告则需自西向东穿

过整个通道，是双方日常进出

的唯一通道。

2024年至2025年间，被告

在该通道上堆放空心砖、沙子，

并砌筑围墙，经区城管局责令

改正、拆除围墙后，又改用空心

砖堆砌花坛等方式，阻挠原告

骑摩托车通行。双方多次协商

及相关部门介入调解均无果

后，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要求

其清除通道全部障碍物、恢复

原状，保障自身通行权。

法院现场勘查确认，原告

无法骑摩托车通过该预留通

道。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未能

证实案涉通道系其自留地、承

包地。案涉通道未在双方宅基

地红线内，属村集体所有，任何

人无权擅自占有、处分。目前

该通道已形成公共道路，任何

人享有通行权，被告设置的花

坛路障妨碍了村民通行，不利

于生产生活。

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一审判决要求被告

清除通往原告住宅南侧、通道

宽2.3米范围内的全部障碍物，

恢复通道正常通行。

“霸占”高速快车道
还龟速行驶

两辆大客车被处罚

村民堆砖设障
堵住邻居出行通道
两家对簿公堂，法院判了


